
青 岛 西 海 岸 新 区 财 政 局

关于印发《青岛西海岸新区财政局 2022 年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》的通知

各科室（中心）：

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和省、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“放管服”

改革、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要求，根据《青岛市西海岸

新区管委关于在市场领域全面推行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的实施意见》（青西新管发〔2019〕58 号）和青岛西海岸新区“

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联席会议工作会议要求，结合工作实

际制定了《青岛西海岸新区财政局 2022 年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抽查工作计划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，并按下列要

求及时开展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。

一、抽查实施时间：

2022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。

二、抽查对象

地方金融企业、财政票据使用单位、政府采购代理机构、代

理记账机构及机关事业单位等。

三、抽查比例及抽查频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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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金融企业检查比例年度不少于监管总量的 3%，每年度

至少检查 1 次；

财政票据使用单位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3%，每年抽查 1 次；

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抽查比例依市局统一确定；

代理记账机构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15%，每年抽查 1 次；

机关事业单位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2%，每年抽查 1 次。

各科室落实推行跨部门“双随机”联合抽查工作，结合工作

实际，适时开展联合抽查检查。

四、规范检查工作流程

（一）抽查企业和检查人员名单产生。随机从“两库”名录

中抽取，抽取过程应当书面记录打印存档备查，并采取拍照方式

保存留证。

（二）检查过程。在检查名单确定后，检查组应在规定时间

内开展检查工作，对被抽取对象实施检查时，执法检查人员不得

少于 2 人，同时将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制作《现场检

查记录》。

（三）结果处理。应当自抽查检查工作结束之日起，20 个

工作日内，要将抽查结果在东省双随机抽查监管系统上公示。

五、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

对抽查检查中发现的问题，要做好后续监管，加强跟踪检查，

督促相关责任单位认真整改；对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加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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惩处力度，形成对违法失信行为的长效制约；涉嫌犯罪的要及时

移送司法机关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原则，强化

抽查检查结果公示的运用

六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全面完成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任务

。

。

附件：2022 年西海岸新区财政局部门内部随机抽查工作

计划

青岛西海岸新区财政局

2022 年 6 月 20 日



— 4 —

附件

2022 年西海岸新区财政局部门内部随机抽查工作计划
序号 抽查事项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抽查比例及频次 检查方式 检查时间

1
对金融企业资产财务管理工

作的监管
地方金融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

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3%，每年

抽查 1次
非现场检查 10 月

2 财政票据监督检查 财政票据使用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
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3%，每年

抽查 1次
非现场检查 10 月-11 月

3 政府采购检查 政府采购代理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依市局统一确定 现场检查 10 月

4 代理记账机构检查 代理记账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
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15%，每

年抽查 1 次
现场检查 10 月-11 月

5 会计信息质量检查 机关事业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
年抽查比例不低于 2%，每年

抽查 1次
现场检查 9 月-10 月


